2015年吴川市纪委监察局部门决算基本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
市纪委内设10个室：办公室、干部室、宣教调研室、党风政风监督室（市政府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）、信访室（举报中心）、案件监督管理室、第一纪检监察室、第二纪检监察室、第三纪检监察室、案件审理室。派驻纪工委、监察分局共6个，管辖范围覆盖全市15个镇（街）和全市的党政机关和企业、事业单位，其中3个纪工委监察分局管辖镇（街），3个管辖市直部门和单位。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

委局机关共有公务员编制30名；纪工委、监察分局编制数36名。目前，委局在编干部职工（包括纪工委、监察分局）共65名，其中班子成员8名（7名常委、1名专职副局长）。退休人员13名，离岗退养1名。
（三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
2015年来，吴川市纪委监察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纪委工作部署，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，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541件次，同比下降10.4%；初核违纪线索289件，初核率53.4%；圆满完成办案任务，全年立案116件（其中涉及科级干部20人），审结111件（含往年未结5件），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45.0%、46.1%；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1人，其中开除党籍17人。通过案件查办，从严惩处了一批违纪违法者，较好发挥了案件查办的惩处功能和威慑作用。

二、收入决算说明

2015年度上年结转和结余208.33万元（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，下同），本年收入决算752.34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32.04万元，其他收入20.30万元。

三、支出决算说明

2015年支出决算940.29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20.38万元。

2014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848.25万元，占90.21%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437.76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96.06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246.64万元，其他资本性支出等支出77.79万元；项目支出决算92.04万元，占9.79%，主要支出项目有办案业务费、纪工委监察分局办案业务费等。
四、“三公经费”支出说明

2015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支出共43.47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。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21万元。
3.公务接待费支出22.47万元，主要用于办案业务接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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